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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2019-010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9]第 30号），要求本公司就于 2019年 1月 1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

司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所述控股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英”）于近日收到长沙中院送达的通知书（（2018）

湘 01执保 216号）事项作出补充说明。本公司现就相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请补充说明《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对你公司前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以及停止自己或授权他人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的下

载、安装、宣传及运营行为对你公司后续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 

控股子公司上海恺英自 2017 年下半年推广《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以下

简称“该游戏产品”），截止 2017 年末，该游戏产品的市场表现较好，但该游

戏产品的经营业绩未对本集团 2017 年度及 2018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业绩产生较

大影响。 

根据通知书（（2018）湘 01执保 216号），上海恺英等相关被告应立即停止

自己或授权他人或通过第三方平台提供《阿拉德之怒》手机游戏的下载、安装、

宣传及运营行为（以下简称“该等停止运营及授权”），效力维持至本案判决生

效日止。 

执行该等停止运营及授权对本集团自此以后的一段期间内经营业绩的影响，

受该游戏产品自身的生命周期、本集团未来其他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市场宏

观环境等因素影响，该游戏产品和本集团在该期间内经营业绩无法预测，因此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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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判断相关影响。 

 二、请以列表形式说明长沙中院诉中禁令裁定出具时间、复议决定出具

时间、执行通知书出具时间及各项时点你公司知悉或应当知悉时间，是否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若是，请说明披露时间和披露情况，若否，请详细说明原因。 

1、上述法律文件的出具及送达时间如下： 

序号 法律文件 法律文件标题 出具日期 
法律文件 

送达日期 

1 诉中禁令裁定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湘 01 民初 4883号） 
2017-12-28 2017-12-31 

2 复议决定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7）湘 01 民初 4883号） 
2018-10-28 2018-12-4 

3 执行通知书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 

（（2018）湘 01 执保 216号） 
2018-12-19 2019-1-16 

2、信息披露相关规定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涉及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

元的，应当及时披露；未达前款标准或无具体涉案金额的，认为可能对公司股

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等，也应当及时披露。 

3、是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说明 

（1）诉中禁令裁定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收悉民事起诉状及相关文件，同时长沙中院对

该游戏产品作出诉中禁令裁定。 

截止当时，该案件涉及诉争金额（包括深圳腾讯于起诉状中请求判令包括

上海恺英在内的四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等共计人民币 5,000 万元，和停止运营该

游戏产品涉及金额，下同）未达到本集团 2016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即

人民币 3.39亿元），故本公司未就诉中禁令裁定事项披露临时公告。 

本公司于 2017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中，就该案件及其进展作出说

明如下： 

定期报告 说明内容 

2017 年度报告 

“恺英于 2017年 12月 31日从长沙中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料，

同时长沙中院对阿拉德之怒做出诉中禁令的裁定。恺英已经向长沙中

院就诉中禁令的裁定提出复议听证申请，长沙中院在 2018 年 1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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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报告 说明内容 

日举行了复议听证。现在本案诉中禁令的最终结果要等待法院的复议

结果，同时本案处于一审前的准备当中。” 

2018 年半年报 

“恺英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受从长沙中院收到本案起诉状及相关材

料，同时长沙中院对阿拉德之怒做出诉中禁令的裁定。恺英已经向长

沙中院就诉中禁令的裁定提出复议听证申请，长沙中院在 2018 年 1

月 18 日、4月 11 日先后举行了复议听证。现在本案诉中禁令的最终

结果要等待法院的复议结果，同时本案处于一审前的准备当中。” 

（2）复议决定 

2018年 12月 4日，本公司收悉复议决定，上海恺英等相关被告的复议请求

被驳回。 

截止当时，该案件涉及诉争金额未达到本公司 2017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10%（即人民币 4.82亿元），故本公司未就复议决定事项披露临时公告。 

（3）执行通知书 

2019年 1月 16日，本公司收悉长沙中院的执行通知，通知上海恺英等相关

被告立即执行复议决定。 

鉴于执行通知书内容的确定性和执行性，结合本公司在年度初步审计工作中

预估该游戏产品于 2018年度对本公司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出于信息披露的谨

慎性，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8 日股票交易收市后上传相关公告，就本次诉讼

的进展进行披露。 

三、你公司认为对应的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没有其他应予说明事项。本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诉

讼的后续进展，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